“我要开电影院”(个体)
一、办理事项

《营业执照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、《卫生许可证》、《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》

二、申报材料
1.电影院经营申请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经营者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纸质复印件，1份）   

3.委托代理人办理需提交《委托代理人证明》（纸质原件，1份）

4.住所使用证明及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、平面图。
5.电影放映必须的放映设备、银幕和音响器材的清单

6.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安全合格文书复印件1份；
7.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。
8.安装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的商场（店）、书店所提供一年内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、符合《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技术规范》（GB/T17220—1998）规定的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或评价报告（含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监测或评价报告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.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。

10.从业人员名单及健康检查和卫生知识培训考核资料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1、申请。申请人向政务服务中心一窗受理窗口提出申请；

2、一窗受理。一窗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对材料齐全、条件 具备的申请给予及时受理，并分发至后台相关部门。

3、并联审批。后台相关部门在收到申报材料后，及时审 查、审批，实行容缺办理。

4、现场勘验。需要多部门勘验的应组织进行联合勘验， 只涉及单一部门的勘验，由相关部门在承诺时限内自行组 织。勘验不合格的要指明原因，帮助企业群众做好整改。

5、审批决定。关联部门根据现场勘验情况及整改情况， 集体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，并将容缺材料补齐存档。

6、统一发证。对于审批通过的，要及时出证，统一由出 证窗口发放。

四、收费情况

免费

五、办理期限
承诺期限： 10个工作日（不包括现场核查时提起的问题整改时间）

六、咨询服务及时间

淄博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四楼“一窗受理”窗口

咨询电话：0533-2326134
办理业务时间：周一至周五、上午8:30—11.50，下午13.30—17:00


